
灌南县农业委员会

2015年部门预算情况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单位职能
1、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、县关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。拟订种植业园艺业等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战略、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2、拟订全县农业产业政策，指导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，组织落实促进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，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品质的改善。
3、拟订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大宗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发展规划与政策，并组织实施。研究制定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，指导实施农业重点产业带和优势特色产业基地建设。
 4、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，组织协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。参与制定农业产业的地方技术标准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。依法实施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认证和监督管理，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。
5、制定并实施农业生态建设规划，指导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指导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关工作。指导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。
6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。拟订农业科教、技术推广规划和相关政策。
7、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，监测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，研究提出现代农业发展指标并组织考核，参与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综合改革工作。

8、负责农业防灾减灾的有关工作。 

9、承办农业涉外事务工作、组织开展农业利用外资、农业贸易促进和有关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，指导外向型农业发展。 

（二）2015年重点工作计划
1、2015年在春节前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
2、大力实施粮食高产创建工程，落实粮食高产万亩示范片18个，促进粮食生产丰产丰收。

3、优化农业结构，拟新增高效设施农业面积1.6万亩，建立省级万亩“菜篮子”基地工程；健康发展优势特色产业，拟新增设施葡萄等2100亩，全县种植面积达2万余亩；平稳发展食用菌产业。
4、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，拟发展2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，新增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4家；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，拟建立青刀豆制罐加工出口基地1200亩。

5、持续发展生态农业，新建规模畜禽场沼气治理工程10处；全力抓好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，保持“零火点”，保证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%。
6、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拟新增“三品”33个，种植业“三品”产量占比达35%。2015年新增农产品产地编码经营主体8家；加强农产品例行检测，达到省级要求。

7、完善农技服务体系，大力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，计划年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6000人，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；大力实施农业信息化全覆盖工程，拟新建农业物联网技术示范点3个，计划新增农产品网店数量20家，省级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村1家，市级示范村2家，提高农业信息化覆盖率。

二、2015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（一）2015年公开的部门预算单位构成：灌南县农业委员会、农业推广中心、能源办、蔬菜办、种子管理站、农业执法大队、农产品检测中心7家预算单位。
（二）2015年部门预算收入 1193.04 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拨款 1172.04 万元，非税资金 21万元。
（三）2015年部门预算支出 1193.04 万元，其中，基本支出921.22万元，项目支出271.82万元，。

